檢測分析計畫合約書
立合約書人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  甲方）

              義守大學  （以下簡稱  乙方）

茲因甲方委託乙方執行檢測分析計畫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，雙方協議如下，以茲共同遵守：
第一條 服務內容

乙方受甲方委託執行本計畫，本計畫之服務範圍詳如附件一，各項分析儀器之功能如附件二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內容所示。

第二條 執行期間

本計畫中乙方提供甲方之服務期間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
第三條 服務方式
一、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，應提供甲方每週    次       分析之時段，（本計畫期間扣除歲休及保養乙方應提供共     次分析時段之服務）。
二、甲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分析需求選擇服務項目，計劃執行期滿，不足之服務次數，視同甲方自動放棄。但因乙方人員及儀器故障等因素延誤者，不在此限，乙方須完成延誤之服務次數。

三、甲方委託乙方進行      分析應遵守相關實驗室管理規則及儀器管理辦法（如附件三）製備試片、預約時段及進行實驗。

四、乙方於計畫執行期間僅提供材料分析數據，不提供試片製備及實驗結果之解析服務。

五、本合約所產生之數據等成果，其智慧財產權仍屬於甲方。

第四條 服務費用
甲方須於計畫執行前將本計畫之服務費用總計新臺幣         元整(含稅)，以現金或即期支票交付乙方，其細目如附件一計畫書。抬頭寫明「義守大學」， 並由乙方開立收據交與甲方。

第五條 合約修改與損害賠償
本計畫合約書必要時，得經甲、乙雙方會商同意後修改之。任一方有違反或未履行本合約任一條款規定之事情時，另一方得以書面通知限期七日內改善，逾期未改正者，另一方得以書面通知立即終止本合約並請求損害賠償。損害賠償上限為本計畫服務費用總額。
第六條 資訊保密

本委託案乙方所收到來自甲方之資訊包含有「機密」、「CONFIDENTIAL」、「Do Not Disclose」等標示於資訊上或含有「甲方之商標」時，應以機密資訊處理，包含所有電子郵件，禁止對外揭露。否則應賠償甲方因此所受損害，賠償上限為本契約服務費用總額。

第七條 爭議處理

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由雙方各執一份，以昭信守。如因本合約涉訟，雙方同意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或其簡易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立委託合約書

甲      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
代    表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
統  一  編  號：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
乙          方：義守大學

代    表    人：蕭介夫
計 畫 主 持 人：                
統  一  編  號：07927743

地          址：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一號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